


 

 

增修第九版 

購書請至：https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4671



 

九版序 

時隔兩年，在 2022 年暑假的尾聲，終於完成了第 9 版的改版。

兩年前的今天，也是深夜，在同一間研究室，同一個電腦桌，同一台

電腦前，為第 8 版作最後的校對。當時新冠肺炎已侵擾人類生活超過

半年，但作夢也想不到兩年後的今天，人類仍無法完全擺脫新冠疫

情，回復原有的生活樣貌。 

每次改版「職場與法律」都是利用暑假，也因此無法享受假日時

光，心中難免哀怨，但此次改版心中充滿感恩。在這場還看不到盡頭

的人類浩劫中，能健康平安地活著，還能為「職場與法律」一書改

版，是何等幸運何等有福！ 

感謝上帝的保守眷顧，深深期待下一次改版時，新冠疫情已離我

們遠去。 

祝福每一位讀者，願你/妳平安～ 

 

鄭津津 
2022 年 8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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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版序 

我自 1994 年返國任教，至今已十二載。這段時間，我主要的研

究領域是勞動法，不論是在學校的授課，或在校外的演講，多是以勞

動議題為主。多年下來，深感與勞動權益密切相關的法令普及性相當

不足，因而有許多勞動者之勞動權益受損卻不自知，或即使知悉自身

權益受損，卻不知如何救濟。此種現象引發我寫作《職場與法律》一

書的動機，希望本書對尚未進入職場的學子而言，可成為進入職場前

的裝備；對已在職場中的勞動者而言，可作為隨時的幫助。 

本書的完成，首先要感謝我的學生兼助理蘇弘、宜瑄、挺淵與 

育岑，他們的參與使得本書得以順利完成，在研究室中挑燈夜戰的日

子，將是我們共同的美好回憶。同時也要感謝我的家人與親友，沒有

你們的支持與包容，這本書也不可能完成。最後，我要將此書獻給來

不及與我分享這份成果的父親，人間雖然沒有快遞天堂的服務，但我

相信您會收到的，親愛的爸爸！ 

 

鄭津津 
2006 年 9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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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單 元  

勞動契約 

 

一、勞動契約之意義 

勞動契約可分為廣義與狹義，廣義的勞動契約泛指一方對他方負勞務

給付義務之契約，例如民法第 482 條僱傭契約、第 490 條承攬契約以及第

528 條委任契約均屬之
1
。狹義的勞動契約則專指勞動法規所規範之勞動契

約，例如勞動契約法第 1 條將「勞動契約」定義為「當事人之一方，對於

他方在從屬關係提供其職業上之勞動力，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」
2
、勞

動基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第 2 條第 6 款將「勞動契約」定義為「約定勞雇

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」。目前，不論學說或實務所稱之勞動契約，原

則上皆係指狹義的勞動契約。 

二、勞動契約之判斷標準 

 

小果和櫻桃日報約定，由小果擔任櫻桃日報台南地區特派記者，一週

至少提供 10 則地方新聞予櫻桃日報，櫻桃日報以每則新聞 500 元作為

小果提供新聞的報酬。小果在櫻桃日報無固定上下班時間、無固定工

作地點、不須遵守櫻桃日報的工作規則，請問日後櫻桃日報若因經營

不善而歇業，小果可否向櫻桃日報請求資遣費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1 林豐賓、劉邦棟，勞動基準法論，三民出版社，頁 63-65，2021 年 9 月 12 版。 
 2 勞動契約法於民國 25 年 12 月 25 日公布，但並未施行。 

Q 1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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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職場與法律 

勞動契約法及勞基法定義「勞動契約」時，均使用「從屬」一詞，因

此，學說或實務普遍認為判斷勞動契約可從三個面向著手
3
： 

（一）人格從屬性：人格從屬性之特點在於雇主對勞工具有指揮監督權，

其中包括工作進行的指示、工作種類的分派、完成工作的手段、工

作時間的指定及工作地點的安排等，勞工對雇主的指揮監督則負有

遵守、忠誠、保密之義務。 

（二）經濟從屬性：經濟從屬性之特點在於勞工多處於資力上之相對弱

勢，須依賴提供勞務獲致工資以維持生活；勞工提供勞務非為經營

自己的事業，而是為雇主之事業貢獻勞動力。故勞工只要依雇主之

指揮命令提供勞務，雇主即應給付報酬，不論雇主的經營是否獲

利；雇主之經營成敗則由其獨自負擔，勞工無須承擔任何風險。 

（三）組織從屬性：組織從屬性之特點在於強調勞工為雇主經營團隊的一

員，必須遵守經營團隊之內部相關規定。即使是專業人員，例如受

僱於醫院的護理人員、受僱於工廠之工程師等，其勞務的提供係基

於自身專業知識，無法全然由雇主指揮監督，但若從組織從屬性觀

之，這些人員仍屬於雇主之經營團隊，須遵守組織內部的相關規

定。 

相關重要判決  
 

1. 勞動契約關係應從寬認定，只要契約當事人間有相當程度之從屬性

特徵，即屬勞基法規範之勞雇關係 
（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55號判決） 

勞務契約關係是否屬勞基法第 2 條第 6 款所稱之勞雇關係，應視勞務

債務人對於勞務債權人是否有從屬性而定。參諸學說及實務見解，勞工與

雇主間從屬性的判斷，包括：（1）人格上從屬性，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3 王松柏，勞動契約在法律上的定位，收錄於勞動基準法釋義─施行二十年之回顧與展望，新

學林出版社，頁 56-59，2009 年 9 月 2 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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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單元 ：勞動契約 3 

組織內，服從雇主之指揮、命令、調度等，且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的可

能。（2）親自履行，不得使用代理人。（3）經濟上從屬性，即受僱人不

是為自己的營業而勞動，而是依附於他人的生產資料，為他人之目的而勞

動，薪資等勞動條件亦受制於他方。（4）組織上從屬性，即納入雇方生

產組織體系，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，受團隊、組織的內部規範、

程序等制約。因勞動契約之定性為適用勞基法之基礎，基於勞基法以實踐

憲法保護勞工之立法目的，以及考量我國缺乏強勢工會爭取勞工權益之社

會現實，是只要當事人的法律關係中已有相當程度之從屬性特徵，縱其部

分職務內容具若干獨立性，仍應寬認屬勞基法規範之勞雇關係。 

2. 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，應就個案事實客觀觀察是否具

有從屬性 
（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261號判決） 

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，未必皆屬勞動契約，是應就勞務

給付之性質，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。如提供勞務

者基於人格上從屬性，有爲他人提供受其指示之拘束、由他人決定之勞務

的義務，原則上無形成諸如涉及勞務內容、履行、時間與地點等職務內容

之實質自主決定權，可謂係受勞動法保護之勞工。契約當事人主觀上之真

意及私法自治應予尊重，避免違反私法自治或契約自由，惟亦應實質觀察

有無藉契約形式而去勞動化之規避行爲。至其人格從屬性之程度，應依各

職務性質及實際履行狀況整體考量提供勞務者受他方支配之強度，是否在

他方控制權下產生人格上的從屬，且不因其選擇之契約名稱而受影響。實

務上另輔以經濟上從屬性及組織上從屬性作爲判斷標準。 

3. 勞工職稱並非「是否為勞動契約」的判斷標準 
（最高法院107年台上字第1709號民事判決） 

查鴻○公司未依公司法第 29 條規定委任謝○○擔任系爭職務（新○

○事業群總經理），…；且謝○○任系爭職務，建構及擬定新○○事業群

經營方針及目標，係鴻○公司法定代理人郭○○批示同意始實施，謝○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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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職場與法律 

僅就該事業群正式採購前協商、保密協議、金額 27 萬 3,714 元之採購買

賣合同等契約簽名用印，其出差期間僅有授權代理人於人民幣 1 萬元範圍

內代理簽核之權限，其調任系爭職務之人事調動申請單由李○○核定，其

上記載理級以下人員調動由中央人力資源處代為核定，理級人員調動由董

事長核定，協理級以上及特殊人員或集團公司調動由集團總裁核定，謝○

○均無核定權限。又謝○○上下班雖無需打卡，然請假仍須郭○○核可，

徵諸李○○於系爭簽呈記載：「…依勞基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，

無正當理由連續曠工 3 日，僱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…」等語，堪認

謝○○須服從鴻○公司之指示及運作，具有組織、人格上之從屬性。至謝

○○月薪 27 萬 3,000 元，與其職務相較非屬高薪，鴻○公司所訂紅利辦

法係鼓勵員工參與公司經營理念給付股票，其經濟上亦有從屬性，兩造

間應為僱傭關係。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，致有損害勞工權益

之虞者，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，勞基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6 款定有明

文。 

4. 人格從屬性之判斷並非單以有無固定工作時間為論斷 
（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317號行政判決） 

雖原告負責人蔡○○接受被告詢問時陳稱，洪員上下班無需簽到退，

亦無每日至少工作幾小時之限制，且毋庸值班，工作時間由洪員自行決定

等語，就工作時間之特徵而言，固可謂人格從屬性較低。惟蔡○○另稱：

「洪員主要為船隻監工，業務為負責船上的設備安裝監工、船上的維修監

工、船上的更動設計的確認向本人作聯繫報告的工作。」可知洪員對於系

爭船舶之興建事務，除須親自履行船舶建造工程之監造工作外，就船上各

項裝潢施工之細節，均須報告由原告負責人指示後，方得以執行，顯現其

工作之執行受到原告相當程度之控制，就此工作自主性之特徵而言，則具

有較高之人格從屬性。再者，蔡○○陳稱，按月給付洪員固定 90,000 元

薪資包括 70,000 元固定薪資及 20,000 元固定車馬費等語…足見洪員無論

監造工作表現之優劣，均可獲得固定數額金錢給付之所得，無須負擔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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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經營風險，亦無個人可分享之利潤可言，且原告每月亦補貼洪員為履行

工作之日常交通費用，顯現契約關係之經濟上從屬性較高之特徵。準此，

綜合上開各項關連因素之整體評估結果，契約內容在人格從屬性之特徵

上，雖有高低各見之處，惟在經濟從屬性之特徵上，則具有高度之從屬

性，經衡酌各情況予以評價，在兩個相衝突之契約概念中，應選擇具優勢

之一方，認定具有勞動契約之性質。 

5. 勞動契約關係應從寬認定，只要有部分從屬性，即應成立 
（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5年度勞上易字第38號民事判決） 

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，係指當事人之一方，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

下，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，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，就其內涵言，勞工

與雇主間之從屬性，通常具有下述特徵：（一）人格上從屬性，即受僱人

在雇主企業組織內，服從雇主權威，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。（二）

親自履行，不得使用代理人。（三）經濟上從屬性，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

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，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。（四）組織上從

屬性，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，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。又基於

保護勞工之立場，一般就勞動契約關係之成立，均從寬認定，只要有部分

從屬性，即應成立。公司之員工與公司間屬僱傭關係或委任關係，應以契

約之實質關係為判斷。勞動契約之特徵在於從屬性，當事人間成立以供給

勞務為內容之契約，縱兼有委任之性質，惟既有部分從屬性存在，基於保

護勞工之立場，仍應從寬認定係屬勞準法所規範之勞雇關係。 

6. 勞雇雙方有無僱傭關係，應以是否具有人格從屬性、經濟從屬性、

組織從屬性及相關法令之規定為判斷標準 
（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5年度勞上易字第37號民事判決） 

一般學理上認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，具有下列特徵：①人格從屬

性，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，服從雇主權威，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

義務。②親自履行，不得使用代理人。③經濟上從屬性，即受僱人並不是

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，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。④納入雇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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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產組織體系，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。勞動契約之特徵，即在此

從屬性。又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亦認勞雇雙方有無僱傭關係，以人格從屬

性、經濟從屬性、組織從屬性及其他法令之規定為判斷標準：①人格從屬

性係指雇主對於勞工提供勞務存有指揮監督，包括由雇主決定勞工從事何

種工作、完成工作之手段、工作時間之指定及工作地點之安排，而勞工則

對雇主負有忠誠義務、保密義務及遵守雇主指示的義務。②經濟從屬性：

係指勞工依賴雇主之工資給付維生，勞務提供過程中，雇主提供生產工具

及原料，並且依勞務提供過程而非成果給付報酬，而企業經營風險則完全

由雇主負擔。③組織從屬性：係指勞工非僅受制於雇主的指揮命令，更屬

於雇主之經營及生產團隊的一員，必須遵守團隊、組織的內部規則或程序

性規定。④其他法令之規定：如勞工保險適用之對象、薪資所得扣繳之對

象、事業單位工作規則適用之對象等。是兩造間有無僱傭關係存在，自應

依上述標準審酌之。 

7. 「從屬關係」之有無係判斷「是否為勞動契約」之重要界定標準 
（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3年度勞上易字第13號民事判決） 

關於勞動契約的定義，勞基法第 2 條第 6 款雖僅規定：指約定勞雇關

係之契約（此規定已修改為「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」），由

該規定中，難以窺知勞動契約的內涵及性質。惟參諸我國於民國 25 年 12

月 25 日制定公布但迄今尚施行的勞動契約法第 1 條規定：「稱勞動契約

者，謂當事人之一方，對於他方在從屬關係提供其職業上之勞動力，而他

方給付報酬之契約」等語，而 86 年勞委會曾研擬勞動契約法修正草案，

亦將第 1 條規定修正為：「稱勞動契約者，謂當事人約定，一方基於從屬

關係，為他方提供其職業上之勞務，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」等語，再參

酌最高法院亦已明白闡釋：「勞動契約之勞工與雇主間具有使用從屬及指

揮監督之關係，勞動契約非僅限於僱傭契約，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，其具

有從屬性勞動性質者，縱兼有承攬、委任等性質，自應屬勞動契約」等

語…由此可知，「從屬關係之有無」應係判斷勞動契約該當與否之重要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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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標準。而勞動契約之從屬性，依學者通說，約可分為三個面向，即「人

格從屬性」、「經濟從屬性」及「組織從屬性」。「人格從屬性」係指勞

工在服務勞務時，必須接受雇主的指揮監督，勞務的詳細具體給付內容，

亦由雇主決定，這是對勞工自由權行使的一種抑制；另外，勞動契約有別

於承攬及委任之處在於，勞工服從雇主的指示命令在關於工時、工作方

法、應遵守的規範及義務、不遵循的效果等方面，已發展成為一種具體的

規範形式，例如工作規則、人事守則等等讓勞工加以依循遵守。「經濟從

屬性」則係指勞工已被納入雇主的經濟組織及生產結構內，其係為雇主之

營業目的而勞動。「組織從屬性」則是指在現代的企業經營下，雇主必須

設計各個成員的功能分工，結合產品的生產流程及秩序，以充分使用勞動

力，勞工亦納入企業編制內成為從業人員之一。 

相關重要行政函釋  

1. 僱傭關係有無之判定標準，向以「人格之從屬」、「勞務之對價」

及「其他法令之規定」為依據，故勞動合作社與社員之法律關係，

應就其契約與勞務給付型態，依上述標準個案事實判定 
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民國98年4月3日（98）勞保2字第0980006307號函） 

本案涉及勞動合作社與社員間之法律關係是否具有僱傭關係而定。按

僱傭關係有無之判定標準，以「人格之從屬」、「勞務之對價」及「其他

法令之規定」為依據。茲將上開判準內涵簡述如下：（1）「人格之從屬」

係指：（A）對雇主所為之工作是否有承諾與否之自由；（B）業務進行

過程中，有無雇主之指揮監督；（C）拘束性之有無；（D）代替性之有

無。（2）「勞務之對價報酬」係指在指揮監督下因工作所獲得之工資。

（3）「其他法令之規定」者，如勞工保險適用之對象、薪資所得扣繳之對

象、事業單位工作規則適用之對象等。據此，勞動合作社與社員之法律關

係，應就其契約與勞務給付型態，按上開標準，依個案事實予以綜合判

定。若雙方具有僱傭關係，勞動合作社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及勞工退休金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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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規定，為其社員辦理參加勞工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。另如雙方不具僱

傭關係者，其勞工退休金之提繳，依本會 94 年 8 月 31 日勞動 4 字第

0940042326 號函之意旨，得以「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」身分自願提繳。 

2. 勞動契約之本質是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，在從屬關係上，提供其

職業上之勞動力，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 
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民國86年5月7日（86）台勞保2字第017455號函） 

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9 條第 2 款規定被保險人經派遣出國提供服務續保

者，係以受僱員工為限。勞動契約之本質是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，在從

屬關係上，提供其職業上之勞動力，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。案內該公司

與其調派至國外子公司工作之勞工之間，是否具有僱傭關係，端視是否符

合上述條件而定，惟雙方當事人可對薪資給付方式另為約定。若該勞工係

由台灣總公司派遣至外國工作，與該公司仍具有僱傭關係，即得依據上開

規定繼續參加勞保。 

 

 

依勞基法第 11、16 與 17 條之規定，勞工因雇主歇業而被解僱

時，有權向雇主請求資遣費，然前提是（1）該事業單位適用勞基

法；（2）提供勞務者與給付報酬者之間係簽訂「勞動契約」之勞雇

關係。在本案例中，小果與櫻桃日報之間的約定是否為「勞動契

約」，可由前述的「人格從屬性」、「經濟從屬性」以及「組織從屬

性」三方面來判斷。由於小果在櫻桃日報無固定上下班時間、無固定

工作地點、亦不須遵守櫻桃日報的工作規則，顯見其與櫻桃日報之間

的從屬性甚低，應非屬簽訂「勞動契約」之勞雇關係。既是如此，日

後櫻桃日報若因經營不善而歇業，小果自無資遣費請求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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